
说法2023年2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程权 美编曹峪铭 校对石春林 实习校对蓝灏 11

自制土特产算不算
“三无产品”

武汉消费者程某，在市场上购买手工香肠后，以“三无产品”为
由，先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又向法院起诉，索赔10倍赔偿金。法
院最终作出判决：对程某的主张“不予支持”。这条新闻，最近上了
热搜。无独有偶，贵州的林先生，在网上以9.9元/袋的价格，售卖
父亲腌制的酸菜，却被消费者投诉到当地市场监管局，最终被认定
为“三无”产品，并被索赔千元。

自制农特产品，到底算不算“三无产品”？该不该赔偿10倍
货款？《食品安全法》规定的10倍赔偿，到底需要什么条件？网友
为此吵翻了天。晚报记者通过走访商户、采访律师得知，消费者
依法享有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其实是有一定门槛的。消费者并
不能滥用惩罚性赔偿，否则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国家对现场

制售的手工加工食品，没有强制性规

定必须跟预包装食品一样的规范。

家庭式的作坊在包装上比较简单，但

是并没有达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需要10倍赔偿

的条件。程某购买的产品为手工制

作香肠，属于冬季节令性食品，该香

肠为被告现制现售，并不适用预包装

食品的标签规定，目前国家对现制现

售食品并无相应强制性规定。

法院还认为，现场制售的香肠

不属于食品生产环节，无需申请办

理食品生产许可证书，故涉案产品

不存在生产代号和许可证编号。

程某明知香肠的生产日期，也无证

据证明香肠存在实质上的食品安

全问题。而且，商家取得合法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属于合法经营，涉

案香肠仅存在标签上的瑕疵。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驳回了程

某的诉讼请求。

商家合法经营 香肠仅标签有瑕疵法院

2021 年 12 月 11 日，顾客程

某来到位于武汉硚口区的一家

手工香肠店，花240元买了一份

6斤礼盒装的灌香肠，专门叮嘱要

真空包装。第二天，程某又来到店

里，买了30盒灌香肠，共180斤，

总价7100元。

两天后，程某再次来到店里称

所购买的香肠没有贴生产许可证

号，属于“三无产品”，当即要求给

予2万元的赔偿，店主胡某对此予

以拒绝。当月15日，程某向工商

部门投诉，未获支持。

2022年6月，程某起诉至武汉

市硚口区法院，认为所购买的手工

香肠外包装上未标注生产日期、产

品生产代号、生产许可证编号，属于

“三无产品”，以消费者权益受损为

由，要求香肠店退还货款7340元并

支付惩罚性赔偿金73400元。

近几年，随着各种电商平台的崛

起，很多人就在网上售卖土特产，甚

至有人成了直播带货主播，自制土

特产也逐渐突破地域范围，更广泛

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以往大家买

土特产，都是自己亲自采购或通过

亲戚朋友“代购”，入手过程比较“靠

谱”。但是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就改

变了以往的采购方式，既需要先交

钱再验货，还要担忧运输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所以消费者对网购土特

产比较谨慎。

薛贵兴律师说，土特产大多未经

专业加工和包装，难以用加工食品的

标准要求。在消费者想买土特产而又

不想土特产是“三无产品”的两难困境

下，有人就钻空子，成了“职业打假

人”。这些人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牟利

为目的购买不符合法律规范的食品，

要求惩罚性赔偿，给多数安分守己的

商家带来损失。

土特产经营应如何避免此类商业

纠纷呢？薛贵兴律师建议，对土特产

销售者而言，首先应该严格保证食品

卫生安全，从自身做起，加强对有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依法办理经营许可证，

并严格在许可范围内经营。

在出售过程中，应该主动说清楚

这是自己家庭制作的产品，属于家庭

手工制作，并非工厂加工。售后方面，

若因食品安全引发纠纷，经营者要积

极整改，主动与消费者进行沟通、赔

偿，若遇到以食品安全为由进行敲诈

勒索的，可以留存证据并报警。

本报记者 夏体雷

土特产经营应如何避免商业纠纷支招

云南北归律师事务所主任薛贵

兴律师介绍，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8

条规定，法律并不禁止出售散装食

品，但要求在外包装上标注食品名

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地址等信息。

自制、散装的土特产难以标注生产日

期、保质期、地址等信息，但普通人对

于其品质好坏容易鉴别。那么这算

不算“三无产品”，目前的法律中并没

有明文规定。“严格意义上说，土特产

就是法律监管的一处‘模糊地带’。”

薛贵兴律师说。

对于这类“三无产品”的监管，也

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根据《食品安全

法》第148条规定，商家生产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

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

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

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消费者只要索赔金额不超过

法律规定的标准，通过诉讼要求赔

偿也并不违法。因此，消费者如果

发现所购买的产品标签缺少强制

标示内容的，可以向市场监督部门

或者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直接向

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

但是，自制土特产不容“碰瓷式”恶

意维权。

“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惩罚性

赔偿请求权，是有一定行使门槛的。

首先就是要由相关部门认定消费者

所购商品是否为“三无产品”。如果

是，消费者（打假者）才有惩罚性赔偿

的请求权，如果不是，法院是不予受

理和支持的。”薛贵兴律师说。

自制土特产处于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律师

在昆明城区的各大农贸市场或

乡镇集市上，没有包装、没有标注生

产日期的各种农特产品应有尽有，它

们算不算“三无产品”呢？

对此，晚报记者拨打12315电话

进行咨询，得到的答复是：“三无产品”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法律概念，多指无生

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

以及无生产者名称的产品。市场上售

卖的许多农特产品，并不属于预包装食

品，而是属于食用农产品，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初级加工农产品，是可以自产自

销的，无需办理生产许可资质。

工作人员强调，许多土特产属于

地方性特色食品，它没有厂名，没有

生产日期，也没有保质期，属于裸装

食品，它本身就是一种“三无产品”，

但它并不一定就是违法的。

初级加工农产品可以自产自销12315

手工香肠是“三无产品”索要10倍赔偿顾客

在昆明市五华区小团山综合农贸

市场里，来自宣威的李女士正在给顾

客解火腿。她的店铺里，挂满了宣威

农村腌制好的火腿。有时候，她也会

为顾客加工从其他地方带来的火腿。

说起把手工香肠当“三无产品”

起诉、索赔10倍赔偿的新闻，李女士

说，她一直守法经营，所卖的宣威火

腿属于农特产品。如果按照程某的

观点，市场上售卖的牛干巴、自灌香

肠、宣威火腿等，都成了“三无产品”。

“我卖的土特产确实没有标签，

但能保证是安全的，顾客愿意买就

买，不买就算，并不勉强。”李女士

说，现在售卖自制的腊肉、香肠等产

品在农村市场非常常见，不能一棍

子打死。

美丽新世界小区的一家店铺里，

挂满了腊肉、香肠等产品。老板娘徐女

士说，店铺办有食品卫生许可证，也接

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她说，普通

市民都能判断香肠的好坏，在购买时并

不需要标识标签，而且这类散装食品也

无法贴标签。

土特产属合法经营不能一棍子打死商家

涉事的武汉手工香肠店店主胡志红和她售卖的手工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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